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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2019－070 号 

证券代码：112805      证券简称：18 中联 01         

证券代码：112927      证券简称：19 中联 01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关联方长沙中

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产业公司”）对目前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判断，拟增加2019年度与环境产业公司的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五次临时会

议，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结果通过了《关于增加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项关联交易

发表了相关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公告涉及关联交易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交易定价遵照公平、

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

础上协商确定，定价依据合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和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该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加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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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全年交易额

度增加至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年初预计

发生金额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已

发生金额 

2018 年度授

权期内的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提供金融

服务 

120,000 
环境产

业公司 

向环境产业公司

提供融资租赁、

商业保理服务以

及资信调查服务 

按照市场同

类交易的水

平确定 

40,000 44,944.01 28,494.32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长沙高新开发区林语路 288 号 

（4）主要办公地点：长沙高新开发区林语路 288 号 

（5）注册资本：23.52 亿元人民币 

（6）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91430100591016740G 

2、关联人的财务情况及履约能力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22,277.76 万元，净资产

401,174.06 万元，2018 年 1-12 月主营业务收入 780,236.84 万元，

净利润 106,221.07 万元。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1,074,815.89 万元，净资产

469,418.15 万元，2019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366,384.02 万元，净

利润 68,258.53 万元。 

根据上述财务数据显示，环境产业公司经营稳健，盈利能力较强，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环境产业公司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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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公司投资总监申柯先生担任环境产业公司暨该公司的母公

司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第

10.1.6 条的规定，公司与环境产业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公司与之发生

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 

向关联人提供金

融服务 
环境产业公司 

向环境产业公司提供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

服务及资信调查服务 

按照市场同类交易的水

平确定 

根据具体合同约定的

商业条款结算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目的 

关联人环境产业公司在出售交易完成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

在正常业务运营过程中已存在与公司进行采购零部件、提供金融服务

等交易；在出售交易完成后，为保证环境产业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

环境产业公司仍将继续与公司进行上述交易。 

2、关联交易并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与环境产业公司的交易定价公允、付款（收款）条件合理，

与市场上同类交易的定价和付款（收款）条件基本一致，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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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产业公司的关联交易主要系为保证环境产业公司业务的

平稳过渡，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已于2019年10月30日出具了《关于增加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关于增加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9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已于2019年10月30日发表了《关于增加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独立意见》，内容如下： 

《关于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已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规定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同意

《关于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五次临时

会议决议； 

2、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19 年度第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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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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